
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学

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兵役法》《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实施细则》

《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章程》，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普通大专学生和五年一贯制四、

五年级学生。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三条 学员学生工作部的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制定并宣贯学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工

作制度；

（二）负责组织开展兵役登记、应征报名等工作，审核

《大学生预征对象登记表》（以下简称《登记表》）和《高

校学生应征入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以下

简称《申请表》）；

（三）负责组织开展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学生资助工作；

（四）负责监督考核校区工作部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工

作；



（五）负责完成学校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四条 教务管理中心的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办理应征入伍新生保留入学资格手续；

（二）负责办理应征入伍在校学生保留学籍手续；

（三）负责办理应征入伍学生复学手续；

（四）负责完成学校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五条 校区工作部的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向学生宣贯学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工

作制度；

（二）负责组织学生进行兵役登记；

（三）负责组织有意愿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且符合报名

条件的学生进行应征报名；

（四）负责落实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学生资助信息；

（五）负责完成学校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六条 财务资产部的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发放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学生资助资金；

（二）负责办理应征入伍学生国家助学贷款本息偿还手

续；

（三）负责办理应征入伍学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代偿

手续；

（四）负责完成学校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三章 兵役登记



第七条 每年 1 月 10 日至 6 月 30 日，学员学生工作部

牵头校区工作部组织当年 12 月 31 日前年满 18 周岁的男性

学生，登陆“全国征兵网”履行兵役登记义务。兵役登记以

一次为限，不重复登记。

第八条 女性学生不进行兵役登记。

第四章 应征报名

第九条 每年 2 月中旬至 3 月底、8 月中旬至 9 月底，

学员学生工作部牵头校区工作部组织有意愿应征入伍服义

务兵役且符合报名条件的学生，登陆“全国征兵网”进行应

征报名。男性学生先进行兵役登记，再进行应征报名，女性

学生直接进行应征报名。

第十条 报名学生在线填写并下载《登记表》《申请表》。

填写学校名称为“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应征地为户籍

所在地。

第十一条 应征入伍初审初检、体检政审等工作由报名

学生户籍所在地有关部门安排。体检标准执行《应征公民体

检标准》。

第五章 学籍管理

第十二条 应征入伍新生应当在学校报到日期前将《应

征入伍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原件、

《入伍通知书》复印件报送教务管理中心。教务管理中心办



理保留入学资格手续，入学资格保留至退役后 2 年。

第十三条 应征入伍在校学生应当将保留学籍申请、

《入伍通知书》复印件报送教务管理中心。教务管理中心办

理学籍保留手续，学籍保留至退役后 2 年。

第十四条 应征入伍学生退役后复学，应当在复学前一

个月内向教务管理中心提交复学申请和退役证书复印件。复

学后编入原专业学习直至毕业。复学时原专业取消的，经学

校批准可转入相近专业学习。退役学生不得自行选择转入专

业。

第六章 资助管理

第十五条 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资助年限按照基本修

业年限据实计算。以入伍时间为准，入伍前已完成规定的修

业年限，即为学费补偿或者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的年限。退役

复学后接续完成规定的剩余修业年限，即为学费减免的年限。

退役后考入学校的新生，规定的基本修业年限，即为学费减

免的年限。

第十六条 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学费减免的

标准为各年度学校收取学费数额，但不得超过国家规定限额，

住宿费、教材费、被服费等费用不属于减免范围。

第十七条 学费补偿或者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应当遵循

以下程序：



（一）每年 10 月 15 日前，校区工作部汇总报名学生提

交的《申请表》，报送至学员学生工作部。报名学生在校期

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应当同时提交《国家助学贷款借款

合同》复印件和学生本人签字的一次性偿还贷款计划书。

（二）学员学生工作部对《申请表》中学生的资助资格、

标准、金额等相关信息审核无误后，在《申请表》上加盖公

章并返还学生。

（三）报名学生将《申请表》提交入伍所在地县级人民

政府征兵办公室（以下简称“县级征兵办”）。学生被批准

入伍后，县级征兵办对《申请表》加盖公章并返还学生。

（四）应征入伍学生将《申请表》原件和《入伍通知书》

复印件报送至校区工作部，校区工作部统一汇总后报送学员

学生工作部。

（五）学员学生工作部对各项内容进行复核，符合条件

的，及时向应征入伍学生进行学费补偿或者国家助学贷款代

偿。

第十八条 学费减免应当遵循以下程序：

（一）每年 10 月 15 日前，校区工作部汇总退役复学学

生和退役后考入学校的新生提交的《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

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和退役证书复印件，报送至学

员学生工作部。

（二）学员学生工作部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核。符合条件



的，及时办理学费减免手续。

第十九条 对于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由学校按照

还款计划，一次性向银行偿还国家助学贷款本息，并由校区

工作部将银行开具的偿还贷款票据交寄学生本人或者家长。

偿还全部贷款后如有剩余资金，汇至学生指定的地址或者账

户。对于在户籍所在县（市、区）办理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的学生，由学校根据学生签字的还款计划，将代偿资金一

次性汇至学生指定的地址或者账户。

第二十条 资助资金不足以偿还国家助学贷款的，应当

由学生个人与经办银行重新签订还款计划，自行偿还剩余部

分国家助学贷款。

第二十一条 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往届毕业生，申请

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的，应当由学生本人继续按照原还款协议

自行偿还贷款，学生本人凭贷款合同和已偿还的贷款本息银

行凭证向学校申请代偿资金。

第二十二条 因故意隐瞒病史或者弄虚作假、违法犯罪

等行为造成退兵的学生，以及因拒服兵役被部队除名的学生，

应当取消受助资格。学生返回学校就读的，已补偿的学费或

者代偿的国家助学贷款资金由学校会同退役安置地县级征

兵办收回。资助资金收回后，由学校汇缴至济南市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

第二十三条 因部队编制员额缩减、国家建设需要、因



战因公负伤致残、因病不适宜在部队继续服役、家庭发生重

大变故需要退役等原因，经组织批准提前退役的学生，仍具

备受助资格。

第二十四条 学校对退役复学学生、退役后考入学校的

新生和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学生优先推荐就业。

第七章 检查与考核

第二十五条 学员学生工作部对校区工作部应征入伍

服义务兵役工作进行检查与考核，提出考核意见。

第二十六条 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工作中存在廉洁

问题的，任何人有权逐级举报。举报受理部门应当依法、严

肃处理。举报一经查实，追究有关部门及人员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学员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